
號掛報電報本 

CABLE ADDRESS： 
TAIHONPO

1“;>

、、"

..门e加訳"0h7例尸「,一：2^5
VANCOUVER, B.C., CANADAVol 10 No 230 P，O. Box 339 Phone.Marine 8Wv^S

：； The Chin标e Tim亩…、 
Authorized as eecond clan n^ll. 
Pott Office Department, Ottawa ③he Okittes ̂  OntsFriday, February 4厂 1949

/ 貴 樂應一 3

梁
掌
朝
 

關
祟
拔
 

李
祥
南
 

梁
樹
邦
 

鄭
仕
球
黄
 

曾
元
龍
 

梁
昌
津

候
補
執
委
 

溫
植
庭
 

曾
傳
忠
 

梁
應
光
 

林

茂
 

周
家
樵
 

監
察
委
員
主
任
鄭
濃
注
 

副
鄭
庚
林
 

書
記
周
振
鉅
 

梁
炳
煜
，
曾
傳
學
 

曾
棟
生
 

郎
煜
煌
 

候
補
監
察
 

曾
毓
渠
 

伍
尙
周
 

唐
裕
松

秘
 

書 
.
梁
掌
朝

組
織
科
長
 
^

用
寬

科
員
 

李
雨
帆
 

李

祥

南

陳

芳

◎
錦
碌
達
權
社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職
員
表
 

正
社
長
 

李
天
常
 

趙
卓
莊
 

正
議
長
一 
伍
勳
爵
 

張
椿
澤
 

正
書
記
 

周
懷
瑜
 

梁
業
德
 

正
監
督
 

沈
桂
釗
 

梁
啟
高
 

正
理
財
 

馬
炳
堯
 

馬
全
修
 

正
外
交
 

周
遮
琳
 

謝
沾
彥
 

催

收

關

誉

 

謝
汝
振

夫
婦
 

鄒

灼
 

每
拾
元
 

馬
膝
夫
人
一 

六
元
 

謝
穩
 

李
偉
英
夫
人
 

謝
錦
麟
( 

雷
家
倉
夫
人
 

黃
元
經
夫
人
 

周
成
茂
一 

夫
人
 

黄
伸
張
 

黄
德
文
 

司
徒
彩
文
一 

周
璇
瑞
 

周
朝
錦
 

黄
開
福
夫
婦
 

黄
鳳
薇
 

黄
鳳
匀
 

黄
鳳
四
 

黄
寶
森
一

國
藩
合
家
•
民
洽
党
與
達
權
社
 
張
椿
積
一 

鄧
淸
雅
 

馬
贊
夫
婦
 

黄
進
華
夫
婦
 

矚
 

福
周
瑞
芹
周
家
日
 

周
樹
欽
 

吳
在
就
 

余
 

琳
吳
郁
林
 

周
福
敖
 

周
家
苑
夫
婦
 

周
百
進
 

周
瓊
家
 

周
麟
瑞
 

周
健
五
 

周
朝
光
 

周
廷
瑞
 

周
開
軾
毎
 B
元

，
郎
柱
儒
 

黃
臻
文
 

林
=
一
合 

風
采
堂
 

司
徒
茂
 

周
國
安
 

何
林
伯
 

陳
 

燦
 

吳
維
海
 

吳
英
姓
 

蔡
 

沛
 

周
子
植
 

周
子
林
 

周
子
燦
 

簧
樹
篤
夫
婦
，周
瑞
東
周
根
 
每
三
元
 

謝
永
萱
 

余
毓
揚
 

馬
俸
旋
夫
婦
 

郭
鳳
林
 

胡
持
均
 

雷
兆
禎
夫
婦
 

鄧 

富
 

周
彼
得
 

翁
 

女
 

周
葉
振
. 

周
華
耀
 

周
道
荃
 

饒

棠
 

吳
瑞
生
 

林
光
夫
人
 

每
二
元
 
吳
厚
明
 
雷
家
滄
 

毎1
元 

鄂
灼
五
毛
 

(
以
下
花
圈
) 

李
奕
惠
潘
仲
謙
仝
 

黃
開
福
 

劉
渭
超
 

劉
渭
沾
夫
婦
 

李
述
合
家
 

馬

福
 

黄
華
孀
 

周
廣
弼
 

李
世
煖
李
佑
經
仝
 

怵
波
 

新
祥
合
家
林
純
合
家
仝
 

吳
瑞
 

鄒
灼
合
家
仝
 

至
德
堂
 

何
樂
穩
合
家
 

〔
占
少
豪
百
萬
天
仝
、周
曾
天
 
劉
錦
津
 

梁
修
文
 

麥
加
苏
醫
生
 

吳
樹
坤
合
家
 

李
有
照
夫
婦
 

李
有
安
夫
人
 

卡
城
婦
 

女
會
 

母
親
社
〔
余
逸
民
 
馬
春
 
國
藩
 

國
安
仝
 

黄
民
章
，
吳
祿
仝
 

梁
裕
昌
 

〔
余
棟
，
馬
宗
仝
 

段
治
党
建
權
社
仝
 

袁
乾
能
 

(
高
榮
圖
夫
婦
仝
 
•
關
良
， 

余
耀
棠
，
雷
康
勉
仝
 

張
文
藻
李
德
姆
 

李
華
夫
人
仝
 

西
人
男
女
共
花
圈
七
口
( 

(
以
下
素
車
) 

李
奕
惠
，
潘
仲
謙
仝
 

黄
德
文
，
司
徒
彩
文
仝
 

至
德
堂
二
 

黄
開
福
壹
華
僑
學
校
〔
民
治
黨
達
權
 

社
仝
 

黄
琴
章
〔
古
少
豪
，
古
萬
天
仝
 

新
中
國
•
準
僑
仝
 

胡
持
均
•
謝
錦
麟
仝
 

風
采
堂
 

梁
裕
昌
周
子
林
 

狼

操
 

劉
錦
津
 

劉
湛
興
 

何
林
 

〔
馬
藩
2
 

何
林
之
孫
李
氏
仝
 

馬
宗
 

洪
門
民
治
 

黨
誅^^^5^^^

◎
哀
謝

哀
啟
者
先
考
諦
連
淦
字
自
沼
周
公
府
君
 

不
幸
痛
於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元
月
二
十
=
一 

日
辰
時
以
病
終
於
卡
城
聲
院
正
寢
積
閏
 

享
壽
七
十
有
五
歳
不
孝
寅
芳
因
遠
役
軍
 

營
聞
籍
搶
哭
未
能
匍
匐
奔
喪
越
由
弟
妹
 

等
隨
侍
在
側
親
視
含
殮
遵
禮
成
服
經
於
 

仝
月
二
十
七
日
下
午
=
一
時
假
座
酹
人
基 

督
敎
靑
年
會
禮
堂
舉
行
喪
禮
扶
蛇
歸
土
 

叨
蒙
遠
近
宗
親
戚
友
世
黨
男
女
諾
君
蒞
 

塲
弔
祭
幷
贈
膊
儀
花
圈
文
電
誅
唁
家
車
 

致
送
崇
義
厚
情
死
生
感
德
哀
此
叫
謝
、 

未
亡
人
司
徒
氏
 

泣
淚
歛
祇
 

弧
子
寅
芳
 

寅
健0

儈
頤
 

孤
弓
寅
贊
 

寅
俊
仃
而
裡
窮
 

孤
女i

 
玉
美
粒
血
歛
程
 

降
服
女
玉
英
 

玉
嫦
泣
血
歛
袖
 

期
服
侄
秋
浣
 

振
鉅
拭
淚
稽
首
 

住
女
玉
葵
 

玉
蟾
拭
淚
歛
祗
 

小
功
服
侄
孫
榮
富
 

榮
達
 

瑞
炳
稽
首
 

僚
婦
謝
氏
 

黄
氏
拭
淚
歛
袖
 

總
服
堵
高
榮
圖
 

劉
渭
沾
拭
淚
鞠
躬
 

僅
壻
黃
樹
本
 

拭
淚
鞠
躬
 

小
功
服
外
孫
髙
憲
彭
货
戾
点
首
 

外
孫
女
岛
秀
蓮
我
淚
稽
首
 

厚
惠
列
后
 

恕
不
稱
呼
 

(
以
下
應
儀
)
劉
渭
沾
壹
百
元
 

高
榮
圖
 

五
恰
元
 

菡
琴
章
 

劉
漆
興
 

劉
渭
興
 

劉
渭
謙
 

劉
渭
超
 

劉
式
惠
夫
人
 

周
拔
家
 

毎
廿
五
元
 
黄
樹
本
 
周
振
鉅
 

周
秋
浣
 

毎
廿
元
 
一 
顏
良
伯
 

潘
仲
謙
 

夫
婦
 

周
朝
聲
 

环 

潮
吳
玉
鳴
 

周

滝

灼

李

昊

周

家

理
 

李
奕
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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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務
科
長
 

梁
昌
津

科
員
 

黄
達
廷
 

李
漢
生
 

李
祥
南

財
政
科
長
 

鄭
仕
球
 

外
交
科
長
 

梁
應
元

科
員
 

梁
樹
邦
 

丘
煥
謙
 

郎
兆
楝
 

科
員
 

李
漢
生
 

丘
延
秀
 

盧 

康

宣
傳
科
長
 

黃
 

貴

科

員

林

茂
 

曾
傳
忠
 

黃
洪
光

訓
練
科
長
 

黃

貴
 

生
產
科
長
 

梁
樹
邦
 

文
教
科
長
 

李
雨
帆
 

社
運
科
長
 

季
祥
南

科
員
 

關
崇
拔
 

劉
頌
値
 

盧 

韶 

科
員
 

丘

就
 

曾
元
龍
 

丘
恒
謙
 

科
員
 

溫
植
庭
 

周
家
樵
 

曾
傳
學
 

科
員
 

梁
應
存
 

張
廷
炳
 

曾
毓
濃

◎
民■
三
十
八
年

民
治
黨
駐
列
麟
珠
支
部
第
三
屆
職
員
表 

執
庁
委
員
 

主
任
溫
用
寛
 

副
李
雨
帆

◎
m
補
碌
民
治
黨
分
部 

鳴
鹹
卅
吉
年
缶
昆
仲
樂
助
經
費
 

黄

貴

李

廷

相

盧

踢

民
 

爲
尊
新
 

馬
本
鳳
吳
祥
萬
 

李

普

榮

林

開
 

■

韜 

毎
五
元
 

龔
社
杰
 

謝
永
奕
 

馬
遠
政
 

譚

時

諭

李

相

李

月

廼
 

吳
業
鯛
 

鄺
鴻
儒
 

黄
樹
敏
 

譚
權
榜
 

葉
鉅
勝
 

吳
羣
郁
 

黄
国
安
 

爲
維
烈
 

李

洽

每

三

元
 

雷
家
常
關
朝
韜
 

謝

智
 

黃
貴
 

毎
二
元
五
 

朱
傳
修
 

黃

仲

丘

炳

周

澤

均

陳

孔

炎
 

馬
恒
輝
 

每
二
元
 

胡
昌
利
 

陳
來
崇
 

每
壹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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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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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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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△
半*

△
全
年

△
毎
月• 

雲
域
派
到
一
元
二
五 

本
埠
郵
寄
一
元
五
毫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四
五 

中
國
各
國 
一元五毫

△
每
季 

三
元
七
五 

四
元
五
毫 

四
元
零
五 

四元 五毫

七
元
五
毫
， 
壹
十
五
元 

九
元
 

壹
十
八
元 

七
元
九
五 

十
五
元
六 

九 

元 

壹
十
八
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
理
部
敗

m
s

$

■: 戒

•皮

o*eev*yievcavo.

VOA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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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
選
論
▽
 

no-*-evcle-v̂afo*elÂlevaex 

中
華
民
國
之
囘
憶 

及
今
後
之
期
望

展
 

婁

辛
亥
革
命
■
推
倒
滿
淸
■
創
立
中
。
民
國
，
伊
誰
之
力
- 
洪
門
也
 

洪
門
 

革
命
。
與
滿
淸
相
終
始
。
不
得
志
於
國
內
•
則
移
其
根
植
於
國
外
。
以
確
立
長
 

久
之
計
•
試
披
五
洲
地
圖
•
洪
門
組
織
•
星
羅
棋
佈
♦
日
月
所
照
•
霜
露
所
墜
 

皆
洪
門
所
在
。
以
是
之
故
。
中
率
民
園
先
哲
•
不
出
於
洪
門
，
亦
必
藉
洪
門
之
 

力
。
辛
亥
成
功
，
實
或
功
於
此
數
百
年
來
悠
長
團
結
的
舊
組
織
• 

中
尊
民
國
成
立
之
後
•
洪
門
大
部
份
人
士
 -
以
「反
淸
」目
的
旣
達
。
任
務
 

已
完
。
取
「功
成
身
退
」之
旨
♦
遂
成
爲
整
個
洪
門
全
體
贊
同
之
不
成
文
法
案
• 

故
民
國
十
四
年
建
築
上
海
海
格
路
玉
祖
桐
以
紀
念
前
賢
•
如
斯
而
已
•
對
手
創
 

之
國
家
。
無
政
治
野
心
 
.•
無
權
利
思
想
・
甚
如
「名
」亦
不
居
♦
並
不
向
政
府
館
 

求
表
彰
。
亦
不
向
民
衆N
揚
經
過
。
介
之
推
不
言
祿
，
個
人
德
行
•
尙
見
於
經
 

傳
•
而
洪
門
革
命
之
功
祇
洪
門
人
士
自
知
之
■
尤
其
是
狹
淺
之
徒
•
以
爲
中
军
 

民
國
成
立
，
自
可
長
洽
久
安
。
謂
富
於
革
命
性
之
洪
門
宜
予
取
銷
■
此
倡
彼
和
 

。
隨
處
壓
抑
之
 

排
擠
之
•
-
 
若
非
毀
滅
洪
門
不
可
者
- 
凡
屬
華
僑
無
不
深
知
 

有
此
•
而
洪
門
人
士
仍
委
然
感
之
。
用
能
依
然
保
持
舊
組
織
■
到
底
不
懈
■
以
一 

迄
於
今
。

中 
38
民
國
誕
生
•
今
三
拾
八
年
矣
•
政
爭
之
起
伏
。
政
治
之
良
風
與
洪
 

門
絕
無
關
係
•
現
在
爲
「行
憲
」阵
期
■
似
整
個
民
主
國
家
已
走
入
疋
軌
，
更
無
一 

須
洪
門
人
士
多
費
精
神
。
不
知
目
前
情
勢
•
國
家
紛
亂
，
實
比
較
三
拾
八
年
中
 

任
何
一
時
期
爲
嚴
重
，
軍
事
非
一
城
一
地
之
爭
 

金
融
有
-
時
一
刻
之
變
•
老 

百
姓
空
拳
赤
手
，
籍
地
求
生
♦
欲
致
太
平
■
日
暮
途
遠
，
洪
門
爲
自
身
計
•
爲 

國
家
民
衆
.計
■
最
近
組
織
民
治
黨
・
就
是
發
揮
會
組
織
的
精
神
。
扶
助
新
■

家
一

之
行
憲
■

(
未
完
)

④
金

6H

❿
共
軍
佔
唐
沽
物
價
跌

唐
沽
三
日
電
•
共
產S 
克
復
唐
沽
後
。
物
價
低
跣
之
速
•
使
煤
汽
油
在
黑
市
中
 

交
易
•
還
比
公
開
帀
價
爲
尤
平
。
據
駐
華
北
之
美
國
郵
船
公
司
代
理
卡
斯
氏
稱
 

■ 
唐
沽
現
已
變
爲
一
 ®

營
、 
市
內
觸
目
皆
兵
。
人
民
因
不
知
局
勢
將
如
何
變
化
 

・
禽
不
敢
購
買
貨
物
。
致
物
價
逐
漸
低
跣
、
運
貨
出
口
准
照
及
軍
用
照
♦
現
時
 

非
常
難
領
。
秩
序
仍
混
亂
・
故
何
時
始
能
恢
復
出
口
貿
易
。
此
時
無
法
預
測
。 

昨
十
二
月
十
一
 
日
有
更
國
貨
船
載
來
麥
穀
九
千
噸
。
僅
起
卸
 
一 
千
三
百
噸
•
戦 

事
突
起
 

碼
頭
工
人
罷
工
•
此
船
現
仍
滯
留
唐
沽
。
聽
候
共
產
政
府
意
見
。
是 

否
需
®

剰
餘
之
七
千
七
百
噸
麥
穀
。
日
前
又
有
一 
英
國
貨
船
•
被
共
軍
發
鎗
射
 

擊
，
有
壹
子
彈
由
船
主
之
鼻
掠
過
•
幸
未
命
中
，
事
因
該
船
拒
絶
共
軍
之
精
求
 

。
不
肯
載
運
共
軍
及
其
眷
屬
•
奨
領
向
共
產
黨
部
抗
議
。
共
產
自
認
唐
活
仍
無
 

秩
序
。
卡
斯
氏
又
云
。
他
日
共
軍
佈
置
就
緖
"
華
北
各
口
岸
將
繼
續
開
放
任
由
一
 

船
隻
來
往
。
其
時
治
安
秩
序
将
比
以
前
爲
良
好
。
外
人
在
筆
北
產
業
。
雖
被
共
一 

軍
扣
留
。
但
英
美
人
士
之
願
意
繼
績
經
營
者
。
共
軍
未
予
阻
碍
云
。 

一 

隣
李
孫
因
遷
都
起
分
裂

南
京
四
日
鬣
，
斐
聯
社
訊
・
代
埋
總
統
李
宗
仁
之
政
府
。
是
日
因
遷
都
廣
州
問
 

題
较
生
分
裂
。
行
政
院
良
孫
科
已
决
定
將
行
政
院
遷
往
廣
州
市
•
僅
在
必
須
時
 

然
後
來
南
京
辦
理
政
事
。
但
李
宗
仁
總
統
與
立
酷
線
及
監
察
院
不
管
共
軍
如
何

◎
列
苏
珠
埠
達
權
支
社 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職
昌
表
 

社
長
 

李
祥
南
 

副
温
用
寬
 

議
長
• 
李
雨
帆
 

副
梁
植
庭
 

書
記
 

梁
掌
朝
 

副
黃
達
廷
 

外
交
 

慮 

康
 

副
梁
應
光
 

財
政
 

丘
煥
羅
 

副
鄭
仕
球
 

監
督
 

鄭
庚
林
 

副
鄭
忠
泳
• 

核
數
 

李
學
奕
 

朗
查
 

梁
煒
南
 

副
溫
保
儒
 

評
議
員
 

全
体
社
員
 

"^^^6^"-""

 

啟
者
本
人
經
營
夾
萬
事
業
歷
有
卅
餘
年
 

所
售
夾
萬
無
論
大
小
均
堅
固
耐
用
可
能
 

保
護
銀
両
珍
寶
及
貴
重
文
件
不
致
有
盜
 

竊
及
火
燭
之
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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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守
仁
牧
師
新
著
兩
册
「
如
何
取
信
事
 

人
」

2H
O

W

 
一。W

in

 ihe

 C
hine

、  

se:(

英
文
本
)
及
「
中
國
之
無
形
萬
里
長
 

城
」dhina

 has  a  G
en  thousand

 

Spiri-ua-w
alY

(
漢
英
對
照
 

5.
  
版
以
 

來
，
承
讀
者
互
相
介
紹
。風
行
各
地
・
美 

國
西
人
爭
爲
代
售
者
，達
廿
二
省
・
且
滙
 

欺
購
書
者
有
從
歐
亞
澳
及
拓
洲
而
來
， 

美
國
昧
崙
中
華
會
館
主
席
巫
理
唐
先
生
 

亦
賜
函
介
紹
，
略
謂
此
二
書
，
乃
宣
傳
 

祖
國
文
化
，
對
於
今6
世
界
重
振
道
德
 

，
及
世
界
和
平
有
極
大
之
貢
献
，
加
拿
 

大
雲
毋
中
草
會
館
常
務
委
員
余
動
平
先
 

生
亦
賜
函
介
紹
，
界
謂
此
二
書
出
版
後
 

，
風
行
各
地
，
溝
通
中
西
人
民
感
情
， 

殊
屬
不
淺
，
茲
特
介
紹
，
敬
希
各
僑
胞
 

贊
肋
推
廣
，
實
爲
厚
幸
，
此
二
書
紙
皮
 

每
本
均
豊
元
二
角
半
，
布
皮
每
本
二
元
 

五
角
，
倘
各
埠
僑
胞
欲
代
售
或
滙
欵
購
 

買
，請
與
李
牧
師
接
洽
爲
荷
・
郵
址
如
下
 

著

者

李

守

仁

*

Ĵ

了二.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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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聞
紙
第
十
卷
第
二
百
三
十
號

*■.•

匿
國
三
十
八
年
二
月
四
嬈
 
(
屋
期
五
)

口

△

善

夏
歷
歲
次
己
丑
年
正
月
初
七
日

孔

子

紀

元
二
千
 s
百
年

成
脅
• 
則
决
就
堅
留
南
京
•
最
 
近
政
府
 

曾
宣
価
由
明
日
起
■
在
廣
州
正
式
辦
公
 

•
但
觀
察
家
鑑
於
政
府
之
遷
移
，
絕
不
 

完
整
。
現
在
仍
不
明
白
政
府
所
在
地
是
 

否
在
南
京
抑
或
在
廣
州
・
聞
立
法
院
與
 

監
察
院
•
現
已
考
慮
聲
擬
反
對
孫
科
遷
 

行
政
院
往
廣
州
之
宣
言
•
如
是
李
代
理
 

總
統
■
因
爭
執
政
府
遷
留
問
題
，
已
得
 

兩
院
之
贊
助
，
若
此
事
再
度
擴
大
"
觀
 

察
家
認
爲
行
政
院
結
果
還
須
全
體
辞
職
 

云
，

•
滬
人
畏
共
情
緖
漸
減 

共
黨
電
台
廣
播
保
護
人
民
財
産
 

上
海
四
日
電
•
兩
月
前
。
上
海
羣
衆
預
 

料
共
軍
不
久
將
大
量
湧
進
•
異
常
恐
慌
 

•
延
至
現
在
•
此 

1161 
過
份
恐
慌
已
逐
漸
 

消
散
。
而
替
以
一
個
前
途
茫
茫
不
定
之
 

感
想
•
富
有
商
人
及
官
宦
之
輩
。
艦
綴
 

雌
滬
•
惟
數
目
已
漸
减
•
高
等
難
民
所
 

到
之
地
，
如
香
港
，
廣
州
•
台
灣
之
生
 

活
程
度
日
高
。
大
有
長
安
不
易
居
之
嘆
 

■
故
此
等
難
民
。
已
有
開
始
返
囘
上
海
 

者
•
最
低
限
度
日
常
生
活
費
用
可
以
節
 

省
多
少
・
而
且
大
多
数
仍
可
以
居
住
於
. 

自
置
房
屋
•
無
須
支
付
租
金
一所
有
上
一 

海
政
府
銀
行
職
員
，
已
决
 1
留
後
。
聽 

候
共
軍
入
市
•
交
通
部
人
員
亦
决
獵
續
 

工
作
。
有
等
小
工
業
家
，
亦
已
放
棄
撤
 

離
計
制
■
希
望
在
于
共
軍
統
治
之
下
• 

能
夠
照
常
經
營
■

上
海
民
衆
此
時
心
森
較
穩
，
咸
少
許
多
 

恐
怖
•
其
原
因
有
敬
端6
第
一
因
共
黨
 

電
台
廣
播
•
曾
向
上
海
市
民
解
釋
。
謂 

共
軍
决
不
奪
取
私
人
財
產
，
實
際
還
爲
 

人
民
保
護
工
業
毂
置
•
及
維
持
秩
序
•
一 

第
二
個
因
共
軍
最
近
佔
館
各
城
市
。
均 

無
暴
動
軽
生
。
表
示
共
黨
未
嘗
採
用
恐
 

怖
政
策
，
反
之
。
共
軍
還
實
施
各
種
方
 

法
。
企
圖
獲
取
人
民
擁
證
♦
據
美
國
人
 

主
辦
之
月
報
載
稱
。
共
軍
旣
爲
勝
利
軍
 

•
似
乎
對
于
保
持
上
海
洽
安
與
秩
序
。 

一
應
非
常
注
意
，
共
軍
每
得
窟
城
市
，
未 

有
第
五
縱
隊
作
內
應
 

內
方
秩
序
未
嘗
 

混
亂
 

上
海
市
民
。
觀
于
此
壹
点
，
卽 

可
以
暫
時
放
心
•
其
實
破
壞
秩
序
者
。 

恐
怕
還
是
來
自
政
府
方
面
之
惡
劣
份
子
 

•
或
不
滿
意
干
當
局
之
暴
徒
。
乘
政
府
 

治
理
不
到
之
際
•
聯
合
暴
動
"
上
海
市
 

一
民
現
持
樂
觀
態
度
。
大
部
由
於
濟
南
方

面
傅
來
消
息
，
查
共
軍
佔
領
濟
南
在
于
 

去
年
九
月
間
，
共
軍
之
對
付
濟
南
中
外
 

人
士
採
取
宣
極
和
平
政
策
。
據
-
典
籍
 

教
授
•
最
近
來
滬
稱
•
共
連
已
允
許
教
 

育
自
由
。
力
勸
齊
魯
大
學
批
下
各
教
授
 

及
學
生
返
囘
濟
南
•
安
心
學
業
。
若
教
 

職
員
學
生
等
拒
絕
不
返
。
共
軍
將
奪
據
 

飲
検
■
另
組
 
一 
大
學
云
。

◎1

埠
鎏
生
堂
啓
事 

改
者
本
埠
三
昌
號
生
意
經
已
收
盤
核
铺
 

業
現
由
本
堂
承
買
不
日
興
工
修
葺
凡
有
一
 

梓
里
親
朋
有
行
李
物
件
寄
存
該
處
者
睛
 

卽
於
三
月
豊
日
以
前
到
來
認
領
如
逾
期
 

不
到
取
是
爲
自
慢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 

Y
orkshire

 

Security
850  

H
ecate  

Sr 

N
anaim

o  B.C
，  

|
^
^
^
^
!
 

本
埠
佐
治
街
東
門
牌
二
百
零
七
號
佐
治
 

旅
館
向
由
余
毓
務
余
蘇
和
二
君
合
夥
經
 

營
現
余
蘇
和
君
志
圖
別
業
願
將
其
名
下
 

所
佔
之
股
份
出
讓
與
弟
備
價
承
受
定
期
 

於
二
月
八
日
在
壹
百
三
十
二
號
喜
市
定
 

街
東
交
易
淸
楚
如
有
中
西
人
士
對
於
該
 

館
數
目
繆
帽
未
淸
雷
情
務
祈
於
二
月
人
 

日
以
前
理
妥
否
則
 
丁
經
交
易
後
無
論
何
 

項
欠
數
弟
槪
不
負
責
此
敢

黃
 

進 

謹

啟

一
 
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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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早
收
市
雜
貨
店
一
間
開
悵
廿
餘
年
依
 

然
舊
業
主
每
月
生
意
可
達
三
千
元
大
舖
 

面
並
有
陳
列
貨
品
橫
窗
舖
後
有
大
房
可
 

能
住
宿
取
價
三
干
元
存
貨
另
計
欲
來
參
 

觀
請
于
晚
間
在
 ̂
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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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行
生
意
出
賣 

大
規
模
鐵
行
毅
在
城
多
利
境
皇
家
街
夾
 

菲
市
加
街
地
位
適
中
每
年
生
意
能
做
豈
 

萬
五
千
元
舖
内
寛
敞
能
有
餘
地
擴
充
兼
 

營
收
音
機
及
電
器
等
修
葺
工
程
若
以
南
 

名
相
當
人
材
經
賛
當
能
博
得
厚
利
有
志
 

營
斯
業
者
函
商
面
議
均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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